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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53 安徽省合肥市美菱大道131号 ） 

内容提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两性关系在情感和功利的双重作用下走向开放和自由，中国人对非婚性行为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宽容，非婚性关系出现了质和量的变化，他们与婚姻实体和婚姻设置的矛盾日益显化。虽然，绝对和
相对的性压抑是非婚性行为的生理基础，不同的性文化则对性举止起着决定作用。为了消除非婚性行为的负
面影响，社会化和终身化的性教育是当务之急。 

 

 

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类的两个半边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独立自主意识。他们想摆脱一切传
统束缚，以“性”和“爱”的结合。缔结一种亲密和谐的性关系，可是，在市场经济下金钱和物
欲的腐蚀，性往往摆脱“爱”的根基，染上纵欲和享乐的功利色彩，两性关系在情感和功利的双
重作用下走向开放和自由。由于西方“性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中国人对非婚性关系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宽容，非婚性关系出现了质和量的变化。对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冲击。 

现状：非婚性关系质和量的变化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性保守”的国家，历来注重童贞，非婚性关系虽然自古就有，但一般常
见于婚外，婚前的性关系为人们所不耻，目前婚前的性关系不仅日趋显性，而且还逐渐得到了
人们的宽容。据1997年对北京9所高校500名大学生的调查，其中，13。4%的大学生承认自己在恋
爱其间有过性的经历，同时33%的学生认为婚前同居可以接受，36。1%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可以接
受，“宁愿一时拥有，不求天长地久”在校园里广为流传。正如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10年、或
者20年前，如果你去问一个正在读书的女中学生或女大学生：以后你结婚么，回答几乎一致：
“当然！”可现在，如果再去问问，其回答则是：“也许”、不一定“、”得好好想想“、”那
得碰运气“等等，不那么干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已不
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未婚先孕、少女母亲等性活动的产物已在中国悄然出现。 

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开放，婚外情或情人现象日益增多，婚外性关系的性别角色有所改变，



女性有被动走向前台。90年代以来，全国因婚外情引起的离婚诉讼占总数的25%-35%，在各类离
婚理由中占第一位，沿海开放城市这一比例更高，来自江苏扬州一法律事务所的记录显示，1995-
1997年四月底，在395起离婚案件中有婚外情引发的有216起，占54。68%。无锡市妇联反映，无锡
市1997-1999年的1356起离婚案件中婚外情引发的占71%。婚外情或婚外性关系对婚姻家庭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调查还显示在婚外性关系中，女性角色的主动性增强，现实婚姻的不满足、寂寞，
加上浪漫的女性天性，使部分女性“红杏出墙”。婚外情的主动权再不是男性的专利。 

娼妓和嫖客在总人口中已占相当的比例。有专家计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年代底累计查
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至于查获
率，结论是：“充其量也仅仅是发生率的5%，甚至于2。5%”。而依照公安民警及“业内人士”的
普遍估计，抓获率在10%。据此推算，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250-1000万，而80年代
以来涉足过的人士应为2100-8400万之众。多伴侣性行为造成了性病和艾滋病的广泛传播，破坏了
社会风气，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分析：对现代非婚性行为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夫一妻作为一种婚姻制度，其本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财产关系和一种
生产关系，决不是性爱本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性可在不同的婚姻和非婚姻模式下得到不同程
度和不同方式的满足，具体选择何种模式不是取决社会要求，这是性的社会属性。人类的所有性
行为，无论多么奇特和罕见，他们之所以能发生，主要原因并不是“生物本能”，而是人们所处
的社会使然。 

绝对的和相对的性压抑是非婚性关系的生理原因。性虽然具有社会属性，性的自然属性和
生物属性并不因社会属性而消失，在动物属性上，人是一种多元性感的动物，具有多恋和不断交
换性对象和扩大性领地的强烈欲望。显然，人的多恋本能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之间存在着尖锐
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对立的后果导致了性压抑。婚前性关系的增多，原因在此。随着我国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营养状况的改善，青少年的性成熟的年龄大大提前，1990年刘临达的调查显示，我国
中学男生首次遗精年龄平均为14。4岁，比60年代提前了2年。但我国的《婚姻法》将男子的法定
婚龄规定为22岁，出现了“青春期性待业着”。城市化导致了单身“流动人口”也是绝对的性压
抑者，他们在外的状态又使固有社会角色的约束力减低，强匿名性大大弱化了各种规范的限制，
寻妓发泄变得无拘无束。婚姻观念的变化，各种原因引起的独身人口的增多，而独身者的性需求
决不会因此自动消失，一百多年前，倍倍尔在研究独身问题时就指出，即使不完全的结婚也比独
身生活好。“我是个独身主义者，但独身不等于禁欲，我是个人，人离不开异型，只是方式不同
罢了，而禁欲等于慢性自杀，在对待异型的问题上，我总是主动出击，并多数获胜”。婚姻感情
淡薄，或追求浪漫的感情生活使某些人偏离了婚姻的轨道。35岁的W女士具有高学历和一份高收入
的工作，丈夫事业有就，但最近因婚外情导致离婚，原因是丈夫的整日出差使她寂寞难忍。 

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可以通过婚内的性关系得到满足，但仍包“二奶”、“养情人”，甚至
还嫖妓。这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性压抑，是性的商品性的表现，这些人要么有钱，要么有权。拥有
百万资产的私营企业主H先生即是这一类人，对他来讲，“孩子有老婆照顾，公司有手下打理，老
婆有钱打发，并没有亏待谁，在外边玩玩怕什么？” 

人的动物属性和社会的性规范共同存在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矛盾很
容易抑制，但情形一但发生变化就不一样了有钱或者有权，都为这些人的内心冲突中创造了解决
条件和手段，从而使他们从商业的性交易中得到满足。 

不同的性文化决定了不同的性举止。1973年约翰。盖格农与西蒙合著的《性举止—性的社
会组织》一书，首次系统论述了人在性方面的社会化过程及其规律。他们指出：生物学上的性，
其实只是个人性行为的“脚本”；所谓性发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成长过程，更是个人认同和归化
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性文化的过程，而且恰恰是后者，才形成了人们的性举止。 

性的生命周期历程表明，青春期带来的性生理和性心理发育，是性成熟的第一步，即适应社
会对性别特征的规定，以便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性成熟的第二步是通过处理自我性
行为来学习社会对于性关系和性行为方式的具体规范，自我性行为包括性唤起、性梦、性唤想、
和手淫。作为性的生物存在，这些行为总是试图直接奔向人际性生活，答案社会却不可能允许，
在与社会的不断协调中，个人学会用禁忌来处理自我性行为，于是乱伦禁忌、反对性变态行为、
克制性欲与“手淫、用婚姻和爱情来制约性行为、不得强奸或兽交等基本原则，便内化为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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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另外，社会总是把占据优势地位的那些阶层的性关系与性行为模式，规定为总人口的典范
和准则。 

在传统中国，女性从小就被规定为无性人或少性人，女性只有把生殖结果当作自己最终价值
的实现。对于男人，君子与显贵之间的矛盾统一，造成了既鼓吹坐怀不乱，又宽容“偷腥”与 狎
妓的社会局面。 

在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当代中国，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涌进，由于
多年的封闭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人，特别是在案这其间和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
大多希望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上，创建具有高尚爱情的两性生活。在性关系中，男女平等
的意识已形成共识。与此同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里，非婚性行为与婚姻实体和婚姻设置的矛盾
正在日益显化，社会管理者的难点在于：任何具体的干预措施，都必须在法理一致的基础上，协
调好道德主义、功利主义和人本位主义提出的不同需求。个人活动中的困惑在于：原有的价值体
系正在变化，新的又欠缺，而且个人的多层次、多侧面的需求，常常不易统一于某一时空中，更
难以理性的分类、排序和取舍。结果一些人开始以“随意”来逃避现实，另一些人以封闭来逃脱
内心冲突。 

非婚性关系的负面影响及预防措施 

大量的非婚性关系引起了与性有关的许多社会问题，重婚、纳妾、未婚先孕、少女母亲、性
病、艾滋病这些婚外性行为的伴生物，对婚姻家庭实体单位的建设和女性的保健客观上造成了不
利。性犯罪的本质不是性，而是侵犯了他人的种种权益或社会秩序。他们总是最直接的侵犯特定
社会所设置的人们的初级生物圈，而这正是社会赖以运行和管理的基本单位。 

社会化和终身化性教育应该是最主要的社会工作，中国历来缺乏的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
中缺乏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性的全面知识，缺乏适用于转型社会的性道德知识，更缺乏对个
人选择能力和发展能力的终生培养。对青少年、新婚者老年人和女性的性教育是当务之急，而且
无法紧靠学校和书本来完成，性教育是卖淫嫖娼的天然有力的对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预防性病
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育还有助于提高婚姻质量、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在社区内组建抵御和制
止性犯罪和性骚扰的志愿者社团，教育和帮助性方面的失足者重新进入社会，对一般的夫妇开展
性生活和谐美满的宣传教育以及初级心理咨询和医疗信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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